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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届会议  

2005 年 3 月 7 日至 11 日，日内瓦  

议程项目 8 

非杀伤人员地雷  

非杀伤人员地雷问题工作组  

非杀伤人员地雷军事专家会议临时议程 

非杀伤人员地雷军事专家会议主席拟订  

导  言 

 1.  拟订非杀伤人员地雷军事专家会议临时议程的目的是为与会专家的准备工

作提供便利和支持。本议程以非杀伤人员地雷问题协调员编写的文件为基础，该

文件题为《政府专家小组关于非杀伤人员地雷的提议和想法，目的是为未来工作

提供基础》。  

 2.  本临时议程涵盖了有待在军事专家一级讨论的关于非杀伤人员地雷问题的

一些技术性和军事性项目，以便为政府专家小组提供支持和咨询意见。这样做，

为的是要集中处理那些仍然需要澄清的问题及具体细节，而一些代表团自 2004 年

11 月政府专家小组第九届会议以来已经对这些问题及具体细节作了调查研究。  

 3.  本议程上的所有议题和问题都已经在去年提了出来。2004 年 7 月和 11 月

举行政府专家小组会议期间，由于各位专家所作的有益介绍以及积极参与，我们

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军事专家们正通过辛苦的、富有建设性的工作而接近达成共

识，本主席希望 3 月份的会议继续保持这种合作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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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议程 

1.  关于非杀伤人员地雷的使用的一般原则：  

(a) 地雷应具有可探测性；  

(b) 地雷应具有有限的使用寿命；  

(c) 应当通过竖立栅栏、标志和 /或其他手段对雷场加以保护，以有效防

止平民意外走进雷场；  

(d) 雷场应由军事人员加以监视；  

(e) 雷场应予以详细记录；  

(f) 应采取一切可行的措施，诸如开展防雷教育和宣传，以防止平民接近

雷区；  

(g) 不应转让无法探测出来的地雷，在转让不具有有限使用寿命的地雷上

也应力行克制。  

2.  例外：  

(a) 可在国界之内有军事人员加以监视和 /或以栅栏或其他手段加以保护

的标界区内使用无法探测出来的地雷；  

(b) 已布设的地雷不适用可探测性要求；  

(c) 沿国界新布设的地雷不在限制之列，如果雷场位于有军事人员加以监

视和/或以其他手段加以保护的标界区内的话；  

(d) 沿国界的雷场内的地雷无须具有有限的使用寿命，如果雷场位于有军

事人员加以监视和/或以其他手段加以保护的标界区内的话。  

3.  过渡期：  

(a) 可探测性和有限的使用寿命意味着须作技术修改、重新生产或改变布

雷方法，因而需要一段时间才能符合新的要求。过渡期应从何时开

始――议定书生效之日还是一国加入议定书之时？  

(b) 如何处理由军方加以妥善保护和守卫的库存中的非杀伤人员地雷？可

探测性和有限使用寿命的要求是否也应适用于这种地雷？  

(c) 共同过渡期是否应与第二号附加议定书为杀伤人员地雷规定的过渡期

一样长，或者更长？除了费用较高、需进行改装或开发新产品以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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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方面是否还应考虑到操作问题以及这种地雷的技术结构更为复杂

等因素？  

4.  任何其他问题。  

 

--  --  --  --  -- 

 

 


